
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 

一、臺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升市民之居住安全及老舊房屋（以下簡稱

老屋）之結構安全，並使本府辦理老屋健檢評估及補助作業有所依循，爰依

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及內政部一百零四年七月九日台內營字第一○四○

八○九二八三號函頒私有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推動先行計畫，訂定本計畫。 

二、本計畫主管機關為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三、本計畫適用對象，為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合法

建築物，且作為住宅使用之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建築物，未受與本計畫同

性質補助之補助。 

前項適用對象之建築物規模限制，本府得視年度預算，另行公告之。 

四、本計畫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為公寓大廈者由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 

(三)公寓大廈未有管理組織或管理負責人者，應以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其

區分所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並推派代表提出申請。但其區分所有

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五、申請老屋健檢之建築物，有以下情形者不予補助： 

(一)整棟為單一所有權人者。 

(二)已進行都市更新程序或業經核定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計畫者。 

(三)非依都市更新程序辦理重建，並已申請建造執照者。 

(四)經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判定有危險之虞，並已於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者。 

(五)已獲其他單位補助初步評估費用者。 

六、依據本計畫辦理老屋健檢之機構，以經內政部公告可辦理住宅性能評估實施

計畫結構安全單項評估者為限。 

實施健檢機構應指派通過內政部耐震評估業務講習訓練之會員執行老

屋健檢業務。 

七、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未滿三千平方公尺申請耐震能力評估者，每棟補助新臺

幣六千元整；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每棟補助新臺幣八千元整。 

建物耐震能力詳細評估補助，以健檢機構報價金額百分之四十五為限，

且不得超過新臺幣三十萬元。 

本計畫經費來源初步評估補助費用優先由中央補助預算支付，不足以支

付者得由本府編列預算及其他相關經費支應。詳細評估之補助費用視中央補

助另行公告。 

八、依本計畫申請老屋健檢應檢附以下資料一式三份： 

(一)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案件申請書。（附件一） 

(二)申請人或代表人證明文件：自然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之

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MAXMAX
線段



(四)已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檢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請老屋健檢補助

之紀錄。 

(五)未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檢附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附件二） 

(六)使用執照影本、原核准建築執照核准圖說。 

(七)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八)土地登記謄本及建物登記謄本，無則免。 

(九)申請詳細評估補助者，應檢附初步評估報告書。 

申請文件不全或有錯誤時，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府通知之日起十日內補

正，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應予駁回。 

九、辦理老屋健檢作業流程如下： 

(一)初步評估： 

  1.申請人檢具申請文件向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經本府審查通過後，依受

理之順序將申請案相關資料函送申請人指定之評估機構進行評估。 

  2.評估機構通知申請人進行現地評估，並依格式將健檢報告書及電子檔一

式三份送本府審查。 

  3.本府審查通過後，將健檢報告書函送申請人。 

(二)詳細評估： 

  1.申請人檢具申請文件向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經本府審查通過後，依受

理之順序將申請案相關資料函送申請人指定之評估機構進行評估。 

  2.評估機構另行通知申請人進行現地評估，並依格式將健檢報告書及電子

檔一式三份送本府審查。 

  3.經本府委託第三公正單位審查通過後，本府另行通知申請人。 

(三)依本實施計畫申請健檢之建築物，其健檢結果由本府統一對外公佈，健

檢機構及健檢人員均不得任意公開。 

十、依本計畫申請補助費用，應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健檢報告本府核定函。 

(二)老屋健檢補助撥款申請書。 

(三)健檢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影本。 

(四)補助請款領據。(附件四) 

(五)本府同意補助函。 

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本府得撤銷原核准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追繳已撥

付之補助款： 

(一)申請人或健檢機構對健檢事項有隱匿不實或造假之情事者。 

(二)健檢機構未指派符合規定資格之人員親赴現場檢查者。 

十一、本府年度補助相關內容，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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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公告 2016.3.30網路網址：

http://publicworks.tainan.gov.tw/DeptContent.aspx?cid=347&q=1856&ca=295 

主旨：臺南市政府公告辦理 105年度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

初步評估事項。 

說明：依據內政部 105年 3月 15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3783號公告及臺南市政

府老屋健檢申請級補助實施計畫第 11點辦理。 

公告事項： 

一、類別：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 

二、預計補助件數如下：老屋健檢初步評估 1761件。 

三、申請老屋健檢之建築物，須符合下列規定： 

民國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取得建造執照之 6樓以上合法建築物，

且作為住宅使用之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之建築物，以一棟為單位申請補助

老屋健檢初步評估。但申請補助費用時，建築物有以下情形者，不予補

助： 

(一)、整棟為單一所有權人者。 

(二)、已進行都市更新程序或業經核定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或計畫者。 

(三)、非依都市更新程序辦理重建，並已申請建造執照者。 

(四)、經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六條規定判定有危險之虞，並已

於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者。 

(五)、已獲其他單位補助初步評估費用者。 

四、補助比率及補助金額上限： 

老屋健檢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申請補助每棟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未滿三千

平方公尺申請耐震能力評估者，每棟補助新臺幣六千元整；總樓地板面積

三千平方公尺以上者，每棟補助新臺幣八千元整。 

前項經費來源初步評估補助費用優先由中央補助預算支付，不足以支付者

得由本府編列預算及其他相關經費支應。 

五、申請人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為公寓大廈者由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 

(三)、公寓大廈未有管理組織或管理負責人者，應以區分所有權人過半數及

其區分所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並推派代表提出申請。但其區分

所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六、申請人檢附資料： 

(一)、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案件申請書[附件一、三、五]。 

(二)、申請人或代表人證明文件：、自然人之身分證影本或法人及非法人團

體之設立登記或立案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四)、已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檢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同意申請老屋健檢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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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之紀錄。 

(五)、未成立管理委員會者，應檢附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附件

二]。 

(六)、使用執照影本、原核准建築執照核准圖說。 

(七)、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 

(八)、土地登記謄本及建物登記謄本，無則免。 

七、初步評估作業流程： 

(一)、申請人檢具申請文件向本府工務局提出申請，經本府審查通過後，依

受理之順序將申請案相關資料函送申請人指定之評估機構進行評估。 

(二)、評估機構通知申請人進行現地評估，並依格式將健檢報告書及電子檔

一式三份送本府審查。 

(三)、本府審查通過後，將健檢報告書函送申請人。 

八、補助費用撥付應撥付文件： 

評估機構完成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後，應檢具以下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請款作業： 

(一)、健檢報告本府核定函。 

(二)、老屋健檢補助撥款申請書。 

(三)、健檢機構開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影本。 

(四)、補助請款領據[附件四]。 

(五)、本府同意補助函。 

(六)、受理申請單位： 

1、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 

受理轄區：東區、北區、中西區、南區、安南區、安平區、仁德

區、關廟區、歸仁區、龍崎區等 10區。 

洽詢電話：06-2982942 

郵寄地址：70801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6號 

2、臺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二股)： 

受理轄區：建管一股以外其餘 27區。 

洽詢電話：06-6334548 

郵寄住址：73001 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 36號 

九、受理時間：105年 4月 1日起至 105年 5月 31日止(如額滿即截止) 

十、相關附件： 

(一)、附件一-臺南市老屋健檢案件申請書。 

(二)、附件二-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 

(三)、附件三-同意書。 

(四)、附件四-領據。 

(五)、附件五-臺南市老屋健檢評估機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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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案件案件案件案件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 
申請案件編號：                                           申請時間： 

一、申請人資料 備 註 

申請項目 □ 結構安全初步評估   □結構安全詳細評估(案件編號：           )  

社區地址   

管委會 

名稱 
 統一編號  

有成立 

管委會者 

管委會 

主任委員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有成立 

管委會者  

代 表 人  
連絡電話 

包含手機 
 

無成立 

管委會者 

通訊地址   

管理組織

成立情形 

□已成立管理委員會並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完成報備。  

□未完成管理組織報備者，申請補助應有區分所有權人數比例逾二分之一同意，

由區分所有權人推派代表申請。但其區分所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

不予計算。 

檢附過半數同
意之委任書 

二、建築物基本資料及評估機構指定  

使 用 執 照 
領有   使字第      號使用執照 

  或   造字第      號建造執照 

8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 

土 地 及 建
物 謄 本 

□ 檢附紙本申請土地登記謄本及建物登記謄本。 

□ 能申請網路電子謄本，免附。 

□ 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代替(有成立管委會者)。 

須勾選符合其

中一欄之規定 

建 築 物 

主體用途 

□建築物原核准用途為集合住宅。 

□建築物原核准用途供作集合住宅使用占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須勾選符合其

中一欄之規定 

限制條件 

□申請住宅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補助，須符合下列規定： 

1.每棟建築物非屬單一所有權人。 

2.尚未進行都市更新程序。 

3.並無申請建造執照。 

4.非經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第 6 條規定判定，有危險之虞者，並已於

建築物主要出入口及損害區域適當位置，張貼危險標誌者。 

5.申請初步評估者，未曾申請相關耐震能力初步評估及老屋健檢等政府補助。 

6.申請詳細評估者，未曾申請相關耐震能力詳細評估等政府補助。 

務必符合全部

規定 

評估機構 
請申請人指定下列一家評估機構，辦理後續評估作業(參閱評估機構表) 

                      公會  
務必指定一家 

配合事項 
如初步評估結果危險評分為尚無疑慮(D≦30)者，願將結果公開於政府相關網

頁。□  同意   □不同意 
 

申報所得 
□ 管委會有統編者：因該補助費非屬營業收入，如管委會無租金等營業收入，則免辦理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如管委會有租金等營業收入，則應一併申報。 

□ 管委會無統編者；請填寫主任委員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 

請勾選確認列

報所得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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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區建築物為符合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耐震能力評估案件申請及補助費用規定之補助對象，以上資料如有

不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此致 

                                臺南市政府 

 

 

 

 

 

申請人簽章：                      (管委會申請者請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  

核定件數： 

核定金額： 

 

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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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區分所有權人同意書或連署書    

 

臺南市       區                                      (住址)建築物申請 

105 年度臺南市老屋健檢案，已充分了解「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

計畫」內容，同意推派由                為申請人/代表人，向 

臺南市政府申辦老屋健檢事宜，特立此書。 
下列填表人同意代表人資格符合本計畫第二點申請人資格，應有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逾二分之一同意，並推派代

表人提出申請。 

區分所有權

人比例說明 
區分所有權人總戶數：         戶，同意戶數：        戶。□所有權比例達三分之二以上。 

代表人基本

資料 

代表人姓名 戶籍住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 

簽章 

    

編號 連署人姓名 戶籍住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 

簽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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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填表人同意代表人資格符合本計畫第二點申請人資格，應有區分所有權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逾二分之一同意，並推派代

表人提出申請。 

代表人基本

資料 

代表人姓名 戶籍住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 

簽章 

    

編號 連署人姓名 戶籍住址 聯絡電話 
代表人 

簽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如數量不夠請自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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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    

     

    立同意人                                為申請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補助案，已充

分了解並同意「臺南市政府老屋健檢申請及補助實施計畫」內容，依照上開計畫辦理申請健

檢，保證履行義務及同意事項如下： 

一、協助健檢機構指派健檢人員進行房屋健檢作業，不得影響或要求健檢人員做   

    出違反健檢規定或專業判斷之情事。 

二、健檢結果及相關報告書，臺南市政府擁有智慧財產權利，除涉及個人資訊保 

    護內容外，其餘檢測結果及報告書，臺南市政府可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公布 

    之或做為其他公務使用，申請人無異議。 

 

此致 

    臺南市政府 

 

立書人：                                                    (簽章) 

 

身份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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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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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老屋健檢評估機構表 

臺南市

地區  

公會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社團法人台南縣建築師公會 

臺南市

以外   

地區  

公會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臺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 □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 

備註：一、健檢公會機構依據內政部公告為準。 

      二、臺南市政府自籌費用補助案件，本府得優先選擇臺南市地區公會辦理。 

申請人確認：                    簽名用印 

中華民國 10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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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地點：永華行政中心10樓東側小禮堂
主講人：工務局王建雄總工程師、
                臺南市結構技師公會理事長陳福元結構技師



台南市『老屋健檢計畫』 

初步評估作業講習會 

講義 

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 編著 

本講義資料引用 

蔡益超、宋裕祺教授初步評估講義 

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老屋健檢計畫講義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2 日 

[0419陳福元理事長更新]



1 

 

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台南市『『『『老屋健檢計畫老屋健檢計畫老屋健檢計畫老屋健檢計畫』』』』初步評估作業講習會初步評估作業講習會初步評估作業講習會初步評估作業講習會    

一、 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填表說明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1)1)1)：：：：設計年度設計年度設計年度設計年度    

    填表說明：依建築物設計年代選取權數。 

 設計年度，較後期因科技發達且累積經驗較豐富，所訂的規範也較嚴謹與完備。

可由使用執照或圖說，看出依據規範係哪一年的版本。 

 民國 63 年 2 月以前尚無耐震設計規定。 

民國71年 6月，『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地震力及鋼筋混凝土結構物的韌性設計，

做了大幅的修正。 

民國 78 年 5 月根據民國 75 年 11 月 15 日地震的發現，對台北盆地區域的震力

係數做了修正。 

民國 86 年 5 月就地震力的規定，改採考慮地盤種類影響、韌性設計及崩塌地

表加速度的設計理念，使地震力的計算更趨精準。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2)2)2)2)：：：：地盤種類地盤種類地盤種類地盤種類    

從不同地盤種類的正規化加速度反應譜可知：地盤越軟弱，引致地震力越大。

過去未考慮地盤種類效應，因此影響耐震安全。 

依目前耐震設計規範(100 年度)，地盤分為第一類地盤(堅實地盤)、第二類地

盤(普通地盤)、第三類地盤(軟弱地盤)及台北盆地區域四種，可根據工址土層鑽探

資料，計算地表面下 30 公尺之土層平均剪力波速決定之。 

 

填表說明：依據鑽探報告、『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資料庫』及民國 100 年之耐震設

計規範計算地盤種類。若無鑽探資料或鑽探深度小於 30 公尺者，保守歸類為第三

類地盤。但若鑽探深度雖小於 30 公尺但已鑽入岩盤者，地盤種類由評估者自行計

算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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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地盤  ���� ≥ 270	
/�� 
第二類地盤  180	
/��	 ≤ ���� < 	270	
/��	 
第三類地盤  ���� < 180	
/��  
            ���� = ∑ ������∑ ��/�������

 

            黏性土層：��� = � 120���.�!,			#� < 2
100#�$/�,			2 ≤ #� ≤ 25	  

            砂性土層：��� = 80#�$/�	, 1 ≤ #� ≤ 50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3)3)3)3)：：：：工址震區加速度係數工址震區加速度係數工址震區加速度係數工址震區加速度係數 

(Z − 0.18)/0.15		, Z:震區加速度係數 

本表原係依據民國86年版耐震設計規範訂定的，目前最新規範已改為民國100

年版。 

 

填表說明：依民國100年之耐震設計規範表2.1查得+�,，表2.2(a)查得-.，表2-4-5、

6 近斷層調整因子#/， 

+,� = #/ × +�, × -. 

Z = 0.4 × +,�		再代入	(Z − 0.18)/0.15	求出權數。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4)4)4)4)：：：：地下室面積比地下室面積比地下室面積比地下室面積比，，，，23    

0 ≤ (1.5 − 4.)/1.5 ≤ 1.0﹔4.:地下室面積與建築面積之比。 

建築物的地下室越大，地震時土壤所受壓力較小，結構體也比較不會發生差異

沉陷的破壞。 

 

填表說明：4. = 地下室面積/1 樓建築面積。 

      4.帶入上述公式求出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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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5)5)5)5)：：：：基礎型式基礎型式基礎型式基礎型式    

無繫梁之獨立基腳，地震較易平移或差異沉陷。 

有繫梁之獨立基腳，整體變形較一致。 

如筏基則連成一體之剛性版基，穩定性佳。 

打設基樁，可將載重傳達至堅實承載層，無不均勻沉陷問題。 

 

填表說明：由圖說基礎結構判別。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6)6)6)6)：：：：基地土壤承載力基地土壤承載力基地土壤承載力基地土壤承載力    

基礎下土壤承載力不佳時，地震時比較容易產生土壤承載力不足之破壞，以及

結構因差異沉陷過大產生之破壞。 

基礎下土壤承載力是否良好，可從建築物的重量、地下室開控的深度以及使用

者陳述綜合判斷之。 

填表說明：勘查建築物外圍與室外地板是否有裂縫或明顯差異沉陷。若否，則為尚

可或良。若為是，則為極差或不良。由評估人員依據地質鑽探資料、地下室開挖深

度及建築物樓層數，綜合判斷評分。下表為砂質土壤與黏土之分類，提供參考。若

無鑽探資料，亦由評估人員自行判斷。另若曾經進行過土壤改良者，可視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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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7)7)7)7)：：：：梁跨深比耐震性指標梁跨深比耐震性指標梁跨深比耐震性指標梁跨深比耐震性指標    

梁跨深比為梁之淨跨度與有效梁深度的比值 b，b 值愈大，發生彎矩降伏的機

會較大，結構體較具韌性﹔b 值愈小，發生剪力破壞的可能性增加，結構物因此較

不具韌性，耐震能力較差。根據文獻，具韌性梁之梁跨距不得小於四倍有效梁深。

權數參考公式  (10-b)/8 

b = 67 89 			 , 8 = 梁高-7cm 

b ≥ 10		,權數 0 
7 ≤ b < 10		,權數 0.33 
2 < b < 7		,權數 0.67 
b ≤ 2		,權數 1.0 

 

填表說明：取 2 樓梁，計算 b 值，於現場檢視或由結構平面圖分別判斷 X、Y 兩方

向主要抗震構架，綜合選其中佔多數且較小 b 值之梁，再計算之。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8)8)8)8)：：：：柱高深比或牆高厚比耐震性指標柱高深比或牆高厚比耐震性指標柱高深比或牆高厚比耐震性指標柱高深比或牆高厚比耐震性指標    

本項只考慮柱高深比，柱之淨高與沿地震剪力方向之柱深比值 a，a 值愈大，

發生彎矩降伏的機會較大，結構較具韌性。a 值愈小，發生剪力破壞的可能性增加，

結構物因此較不具韌性，耐震能力較差。權數參考公式  (6-a)/4   

 

a = 柱淨高

柱之長邊
@  

a ≥ 6		,權數 0 
4.5 ≤ a < 6		,權數 0.33    
2 < a < 4.5		,權數 0.67 
a ≤ 2		,權數 1.0 

填表說明：取 1 樓較小柱淨高，於現場檢視或由結構平面圖中分別選取主要抗震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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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之柱，計算 a 值，a = 柱淨高/柱之長邊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9)9)9)9)：：：：牆量指標牆量指標牆量指標牆量指標    

一棟建築物柱施工品質往往不易控制，常有蜂窩現象。故若有牆壁幫忙抵抗地

震力，效果極佳。構架間若填滿非結構 R.C.牆或磚牆，也有類似剪力牆的效應。 

 

填表說明：檢視標的物一層現況並搭配一層建築平面圖及結構平面圖，其 X、Y 兩

向牆量少的方向，計算牆量指標4A=(一樓有效牆斷面積)/(一樓柱總斷面積)一樓有

效牆斷面積包含： 

  (1) 在梁柱構架上之磚牆斷面積。 

  (2) 由一樓樓版至一樓頂版完整之 R.C.牆斷面積。 

由於柱、非結構 R.C.牆與磚牆破壞時，單位面積對應能承擔的剪力不同，因此有

效斷面積計算應取 (2×R.C.剪力牆總斷面積+0.8×非結構 RC 牆總斷面積+0.5×磚牆

總斷面積) 

4A ≥ 1		,權數 0 
0.6 ≤ 4A < 1		,權數 0.33 
0.10 ≤ 4A < 0.6		,權數 0.67 
0.10 > 4A	或	沒有牆壁		,權數 1.0	

有效牆的定義： 

若為 R.C.牆，可為上下樓版或梁連結之 R.C 牆。 

若為磚牆，必須為梁柱構架上之牆，且為三邊圍束以上之牆。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0)10)10)10)：：：：短柱短柱短柱短柱、、、、短梁嚴重性短梁嚴重性短梁嚴重性短梁嚴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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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柱嚴重性： 

窗台若緊貼柱邊，會造成短柱，除會吸收較大的地震力外，其破壞模式也可能

由彎矩破壞轉變為韌性較差的剪力破壞，使得耐震能力降低。 

牆兩側有柱，若上邊開氣窗(如廁所窗戶)會產生短柱，容易產生剪力破壞，也

會降低耐震能力。 

詳估時要看此種短柱現象是否很普遍，或僅有少數幾個地方，來決定其嚴重

性。 

其影響程度依極短柱(ℎD/E ≤ 2)、短柱(ℎD/E < 4)所佔比例評估﹔ℎD:	淨柱高，

E:地震方向之柱深度。 

短梁嚴重性： 

在樓梯間、電梯牆或房間牆旁有時為了留走道，致使兩柱間未填滿牆，而產生

短梁現象。短梁在地震時會引致高的剪力，但彎矩不大，因此會發生較不具韌性的

剪力破壞，降低建築物的耐震能力。但梁破壞尚不致造成建築物倒塌，故此次評估

以短柱為主。 

 

填表說明：評估時，取 1F 或標準層進行評估，取保守值。 

建築物若具有任一極短柱ℎD/E ≤ 2)，權數取 1.0。 

短柱(ℎD/E ≤ 4)之根數佔該層柱總數P ≥ 20%，權數取 1.0。 

短柱(ℎD/E ≤ 4)之數據佔該層柱7% ≤ P < 20%，權數取 0.67。 

短柱(ℎD/E ≤ 4)之數據佔該層柱0 < P < 7%，權數取 0.33。 

沒有短柱者，權數取 0.0。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1)11)11)11)：：：：梁柱接頭開裂或樓板梁柱接頭開裂或樓板梁柱接頭開裂或樓板梁柱接頭開裂或樓板((((屋架屋架屋架屋架))))支承滑落性支承滑落性支承滑落性支承滑落性    

本項以梁柱接頭開裂詳估為主。 

檢視建築物接頭是否有開裂情形，梁柱接頭開裂之柱支數佔該層該剛性隔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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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總數P% 

P ≥ 20%		,權數取 1.0 
7% ≤ P < 20%		,權數取 0.67 
0 < P < 7%		,權數取 0.33 
若無梁柱接頭開裂情形, 權數取 0。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2)12)12)12)：：：：軟弱層顯著性軟弱層顯著性軟弱層顯著性軟弱層顯著性    

建築物的一樓常因開放空間或作為商業用途使用，二樓以上的非結構 R.C.牆

或磚牆沒有下到一樓，致使一樓之極限層剪力強度較低。地震來襲時，一樓會先產

生塑性鉸，俟其韌性用盡後，建築物就發生軟弱層破壞，其對應的耐震能力較低。 

軟弱層也不一定發生在一樓，例如某層有樓中樓之挑高，就要根據其極限剪力

降低多少來評估。 

 

填表說明：分別檢視 X、Y 向取牆量差異最大的上下相鄰兩個樓層，若沒有一般取

1F、2F 進行評估，兩向取得保守值，可依下列方式評估： 

若(下層抗震構材斷面積/上層抗震構材斷面積)≤ 0.8		,權數取 1.0。 

  (下層抗震構材斷面積/上層抗震構材斷面積)= 0.8~0.9		,權數取 0.67。 

  (下層抗震構材斷面積/上層抗震構材斷面積)= 0.9~1.0		,權數取 0.33。 

  (下層抗震構材斷面積/上層抗震構材斷面積)≥ 1.0		,權數取 0。 

抗震構材面積： 

(2 × R. C.剪力牆總斷面積 + 0.8 × 非結構 RC 牆總斷面積 + 0.5 × 磚牆總斷面積

)。 

此處 R.C.牆與磚牆的定義與(項次 9)有效牆同，但若部分一樓挑高兩層樓高，

且中間無大梁搭接者，不須計算上述比例，權術直接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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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3)13)13)13)：：：：平面對稱性平面對稱性平面對稱性平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力之構材如左右、前後對稱，則勁度中心與質量中心通常不致

有太大的偏心。如有些構材配置不對稱，勁度中心與質心可能具有大的偏心量，地

震時易產生較大的扭轉振動，增加損壞的可能性。評估時可根據估計的偏心量與平

面寬度比值的大小，給予適當的權數。偏心量若大於 10%，權數取 1.0；如偏心量

小於 1%時，權數取 0。 

 

填表說明：依平面配置對稱性評分，X、Y 兩向只要有一向不對稱，就不能是良，

平面呈大 L 型、大 T 型、大十字型 (如下圖)或ㄇ字型，權數取 1.0，其餘由評估

人員本於專業判斷評估。 

不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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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可尚可尚可尚可：：：：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4141414))))：：：：立面對稱性立面對稱性立面對稱性立面對稱性    

結構物抵抗地震力的構材如果在立面上連續，勁度沒有太大的變化，則其地震

時的動態反應較易掌握。結構物若有顯著的退縮，易造成結構立面上勁度過大的變

化，地震時將產生不易掌握的動力反應，影響結構物的耐震安全。 

 

填表說明：依立面配置就專業判斷評估，參考如下圖例。 

不良不良不良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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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5)15)15)15)：：：：變形程度變形程度變形程度變形程度    

填表說明：由評估人員至現場勘驗時檢視公共區域(地下室、一樓、二樓樓梯)並請

教住戶後自行本於專業判斷評分。依據建築物傾斜率梁、柱、版、牆之變形量大小。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6)16)16)16)：：：：裂縫銹蝕滲水等程度裂縫銹蝕滲水等程度裂縫銹蝕滲水等程度裂縫銹蝕滲水等程度    

結構體若有基礎差異沉陷，則可能會傾斜，進而產生裂縫、滲水等現象。 

R.C.構材若有異常裂縫，可能係抗壓強度不佳。裂縫產生易伴隨鋼筋生鏽、滲

水等現象，易降低耐震安全。 

填表說明：檢視建築物裂縫，並至少包含下列項目： 

1. 1F 柱磁磚有無剝落或裂縫。 

2. 地下室、1F、2F 公共空間柱有無垂直裂縫。 

3. 地下室外牆有無垂直、水平裂縫或滲水等現象。 

4. 地下室、1F、2F 公共空間梁底有無水平裂縫或 45°裂縫等。 

5. 1F、2F 公共空間 R.C.牆及外牆有無裂縫或磁磚剝落。另請教住戶建築物   

  是否普遍有滲漏水情形。由評估人員自行本於專業判斷評分。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7)17)17)17)：：：：屋齡屋齡屋齡屋齡，，，，yr(yr(yr(yr(年年年年))))    

屋齡 = 評估之年度 - 取得使用執照之年度 

 

填表說明：依(屋齡/50)計算其權數。屋齡超過 50 年者，權數取 1。 

 

((((項次項次項次項次 18)18)18)18)：：：：屋頂加蓋程度屋頂加蓋程度屋頂加蓋程度屋頂加蓋程度    

此處所指的垂直增建程度，係指原設計不包含的一些加建物。由於加建物具有

重量，且又位於最高的屋頂，地震時產生的地震力比設於其他樓層還大，對結構的

耐震安全具有相當之影響。評估時係以加建物的多少程度來決定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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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由評估人員依據加建程度評分。 

 1.若無增建，權數取 0。 

 2.若有增建， 增建面積小於 2F 以上總面積 1.5%，權數取 0.33。 

 3.若有增建，增建面積小於 2F 以上總面積 1.5%~3%，權數取 0.67。 

 4. 若增建面積大於 2F 以上總面積 3%，權數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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